
釋“華”及相關諸字

李桂森　劉洪濤

　　《説文》■部：“■，艸木華也。 从■，亏（于）聲。 荂，■或从艸从夸。”又■部：“華，

榮也。 从艸，从■。”這三個形體都表示花朵之“花”，下面結合古文字逐一討論，並附

帶討論形體變化相似的“郵”字。

一、釋“■”

先説“■”字。 《説文》認爲“■”字从“■”，表示草木下垂之意。 從古文字來看，這

種説法是不可信的。 古文字“■”主要有以下幾種寫法：

ａ （《集成》２８３６）

ｂ （《集成》４１１２、２４５）

ｃ （《集成》４４１２、９６３８）

ｄ （郭店《語叢二》４５）

下部都从“于”，是其聲符。 ａ、ｂ、ｃ三類寫法所从聲旁“于”與其上部形旁的豎筆連寫在

一起，跟下引華氏鼎銘文“杅（華）”字把所从“木”、“于”二旁的豎筆連寫在一起相同。

有學者不理解這種文字現象，遂謂“■”不是形聲字，而是一個象形字，其下部筆畫表

現的是植物的根莖。 〔１〕這種看法是不正確的。 所从形旁ａ類寫法上部主體作“木”

字形，表現的是植物的根莖葉，只是頂端多出幾筆，大概表現的是盛開的花朵之形（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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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看季旭昇： 《説文新證》上册，第５０９頁，藝文印書館２００２年。 李學勤主編： 《字源》第５５４頁，天津古籍
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下）。 字形比較原始，象形意味頗濃。 ｂ類寫法共用“木”字形和花朵之形的一部分筆

畫，字形有所省减。 ｃ類寫法只保留花朵之形部分的筆畫，“木”字形已完全省掉，省寫

程度較大。 ｄ類寫法是在ｂ、ｃ兩類寫法基礎之上，把上部筆畫斷開寫作兩筆形成的，

被《説文》認作从“■”。 其字所从之“口”應該是贅加的羨符，有些學者把此字釋爲

“嘩”可能是不正確的。

《説文》木部：“朵，樹木垂朵朵也。 从木，象形。 此與■同意。”按秦漢文字“朵”作

下引之形：

（岳麓秦簡《爲吏治官及黔首》９２５）

（馬王堆帛書《養生方》５９行“染”所从 〔１〕）

字形正如《説文》所説，下部主體部分作“木”，上部象樹木花實下垂之形。

“■”即“穗”字。 《説文》所謂“此與■同意”，是指“■”、“朵”二字的造字意圖

相同。 但《説文》禾部：“■，禾成秀也，人所以收。 从爪禾。”字形用以手摘取禾穗

來表現禾穗之意，與“朵”字的造字意圖並不相同。 不過古文字“禾”、“黍”等字上

部都象下垂的禾穗、黍穗之形，大概是爲了跟“禾”字區别開來，“■”字才从“爪”，

在某種意義上算是一個區别符號。 如是，則 “■ ”字的造字意圖仍與 “朵 ”字

相同。 〔２〕

把古文字“朵”、“■”二字同“■”字比較，可以知道三字造字意圖相同。 三字下

部都从“木”、“禾”等，表現的是植物的根莖葉等主體部分，是襯托的部分，上部才表

現文字所要記録的事物的形象。 “朵”上部是植物下垂的花朵、果實之形，所以其字

爲花朵之“朵”。 “■ ”字上部表現的是禾稻等下垂之穗的形象，所以其字爲 “■

（穗）”。 “■”字上部表現的則是盛開的花朵之形，所以其字爲花朵之“■”。 “■”與

“朵”的區别在於，前者有花無實而後者有花有實，在字形上也表現爲前者枝莖上挺

而後者枝莖下垂。 表現花朵部分的筆畫後來發生訛變作“■”字形，才被《説文》誤

認爲从“■”。

古文字中有很多从“■”的字，其實本都不从“■”，是由許多不同的文字或偏旁經

過相同的或類似的形體變化才變作“■”字形的。 據統計，能變作“■”字形的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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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染”所从爲“朵”字是陳劍先生的意見，見陶安、陳劍： 《〈奏讞書〉校讀札記》，載《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
究》第四輯，第３９３—３９７頁，復旦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陳劍先生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２日回信指出 ，古文字有“一形兩用”的情况 ，其中有一種是 “連帶畫出其
他部分的象物字 ，對於分别表示其整體與局部或者各個局部的字來説都合適 ”。 因此我懷疑 ，
“■”字最早有用“禾”來表示的情况 ，許慎所説“與朵同意”是指這種形體 。



“來”、“棗”、“屮”、“■”、“夌”、“木”、“■”、“■”等八字或偏旁， 〔１〕下面分别舉例如下

（部分字例爲偏旁）：

來： → （《合集》３３７４６、郭店《語叢四》２）

棗： → （《集成》７１７、郭店《語叢四》１３）〔２〕

素： → → （《集成》４３１７、４４６８、天星觀簡 〔３〕）

■： → → （《集成》６５０６、４７５３、上博《周易》５３）

陵： → → （《集成》１０３７１、葛陵乙四６０、甲三２１６）

李： → （《集成》２８３２、包山８６）

差： → → （《集成》４０３２、２７９４、上博《孔子詩論》２１）

釐： → → （《合集》２９６８３、《集成》４２８８、郭店《太一生水》８）

■： → → （《合集》３０３１９、《集成》４２６８、郭店《缁衣》１９）

“來”、“棗”二字與“華”上部字形相近，故而有相同的形體變化。 “素”、“索”古本一字，

“素”字是从“索”字分化出來的。 “索”字上部作“屮”字形，先在字形頂部加三筆變作

與“華”字上部同形，後又變作“■”字形，分化出“素”字。 “■”、“夌”二字上部也作

“屮”字形，故而有相同的變化。 “■”字由於下部字形或省寫同化作“十”字形，與戰國

文字“來”、“■”等變得完全同形，例如本文所引“■”、“■”二字的最後一形即寫法完

全相同。 “夌”字下部“人”形後又省掉，變得與“■”字完全同形，因而過去很長一段時

間内把“陵”誤釋爲“陲”。 即使現在仍有很多學者仍相信釋“陲”之説，或者不能肯定

此字所从爲“夌”之省。 “李”、“差”二字本从“木”， 〔４〕上部變化與“素”、“■”、“夌”等

字相同，下部豎筆又收縮寫作不出頭，遂變作“■”字形。 “■”字今从“攴”从“人”从

“未”，但較早的文字如甲骨金文“未”或作“屮”、“木”、“來”等形。 在戰國文字“釐”、

“■”等字中，“■”所从“人”、“攴”二旁或被省掉，而“未”旁也變作“■”字形，與變作

“■”字形的“來”字同形，所以有很多學者誤認爲這種寫法的“釐”、“■”从“來”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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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參看劉信芳： 《从■之字彙釋》，載《容庚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第６０７—６１８頁，廣東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
年。 許文獻： 《楚系从■之字再釋》，載《許錟輝教授七秩祝壽論文集》第２１９—２７０頁，萬卷樓圖書股份
有限公司２００４年。

按古文字“棗”不从二“朿”，而从二“來”。 二“來”中間往往有一横或兩横，兩横或又連筆變作半圓弧形、

圓弧形或犛形筆畫，上引後一例即從半圓弧形。

滕壬生： 《楚系簡帛文字編》第９４５頁，湖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

關於从“木”之“差”字，參看劉釗： 《〈金文編〉附録存疑字考釋（十篇）》，《人文雜誌》１９９５年第２期，第

１４４頁。



《説文》貝部：“賚，賜也。 从貝，來聲。”此“賚”字很可能就是“■”字的省訛。 “■”字與

“木”字、“未”字形近，所以有相同的變化。 〔１〕

上述諸字，被《説文》誤認爲从“■”的只有“素”、“差”二字。 下文將要討論的“郵”

字，《説文》也誤認爲从“■（垂）”。 三字原本分别从“屮”、从“木”和从“■”，从“■”是

後起的訛變寫法。 只是因爲這種訛變寫法爲後世漢字所繼承，許慎等漢代小學家不

察，才會誤認爲原本就是从“■”的。 “■”字也是如此，所从本是象形意味較濃的盛開

花朵之形，在古文字中並不能獨立成字，只是後來類化訛變作“■”字形，才會被《説

文》誤認爲本來就是从“■”的。

二、釋“荂”、“華”

再説“荂”、“華”二字。 清人段玉裁認爲，“荂”字應分析爲从“艸”、“夸”聲，由於

“夸”字也从“亏（于）”聲，古音相近，故从“夸”聲與“■”从“亏（于）”聲相同。 〔２〕此説

可從。 這可以從古文字“華”字的異體“芋”和“杅”中得到證明。

戰國文字有“芋”字，幾乎都用作“華”。 例如：

（１） 《黄鳥》則困而欲反其故也，多恥者其病之乎？ 《菁菁者莪》則以人益也。 《裳

裳者芋》則……（上博《孔子詩論》９）

（２） 【交交鳴烏，集于】中梁。 凱俤君子，若玉若英。 君子相好，以自爲長。 凱美是

好，【惟心是□。 間關謀思，】皆芋皆英。 （上博《交交鳴烏》１ ２）

（３） 二芋壺，二圓缶。 （長臺關楚簡２ ０１）

（４） 願歲之啓時，使吾樹秀兮。 豐芋重光，民之所好兮。 （上博《李頌》１背、２）

（５） ……邦四益，是謂方芋，雖盈必虚。 （上博《三德》８）

（６） 吾未見芋而信者，未見善事人而貞者。 （上博《弟子問》２１）

（７） 公身爲無道，擁芋■子以馳於郳市。 （上博《競建内之》９ １０）

（８） 鄭令郭□，司寇芋慶，往庫工師皮耴，冶尹貞造。 （《集成》１１５５２）

（９） 芋僕。 （《璽彙》２２６２）

（１０） 芋疋。 （《陶録》５·１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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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以上所述，詳參劉洪濤： 《論掌握形體特點對古文字考釋的重要性》第１４２—１４８頁，博士學位論文，北京
大學２０１２年。

段玉裁： 《説文解字注》第２７４—２７５頁，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１年。



例（１）是對《詩·小雅》中相關詩歌的評論，其中《裳裳者芋》即今《詩·小雅·裳裳者

華》，可知“芋”用作“華”。 〔１〕例（２）是一首逸詩的一章，根據同句中的“英”字，可知

“芋”應用作 “華”，是花朵之意。 〔２〕例 （３）所記是隨葬的物品， “芋壺”應讀爲 “華

壺”。 〔３〕例（４）是關於桐樹的辭賦，“豐芋重光”是描寫桐樹枝葉豐茂的詞語，“豐芋”

應讀爲“豐華”。 晉陸雲 《九愍·紆思》： “猗猗芳草，殖山阿兮。 朝日來照，發豐華

兮。” 〔４〕例（５）“芋”應讀爲“華”，訓爲盛，整句話意思是領土不斷擴張，可謂勢頭正盛，

可即使旺盛也定會虚竭。 〔５〕例（６）可與郭店《語叢二》簡４５、４６“未有善事人而不返

者，未有華而忠者”對讀， 〔６〕兩相對照，可知“芋”應讀爲“華”，是虚華、浮華之意。 〔７〕

例（７）是隰朋與鮑叔牙勸諫齊桓公的話，其中“芋■子”是人名。 〔８〕趙平安先生讀爲

“華孟子”，指出就是《左傳》僖公十七年所記齊桓公内嬖如夫人者六人之一的“宋華

子”，其中“華”是母族名，“孟”是排行，“子”是姓。 〔９〕例（８）“芋慶”是人名，又見於《集

成》１１５５９、１１５６３，例（９）“芋僕”、例（１０）“芋疋”也是人名，其中“芋”都用作姓氏。 根據

例（７）“華孟子”，三例中的“芋”顯然都應該讀爲“華”。

關於“芋”用作“華”，有學者認爲是音近假借用法； 〔１０〕也有學者認爲二者是異體

關係，如秦樺林先生主張前者是後者的省體。 〔１１〕我也認爲此“芋”是“華”字的異體，

跟《説文》艸部訓爲“大葉實根駭人故謂之芋也”的“芋”没有關係，二者只是偶然同形

而已。 “芋”从“艸”、“于”聲，从“艸”與“荂”、“華”二字相同，从“于”聲與“■”字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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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馬承源主編：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第２１、１３８頁，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馬承源主編：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第２５—２６、１７５頁，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楚地出土戰國簡册合集（二）： 葛陵楚墓竹簡　長臺
關楚墓竹簡》，圖版第７９頁，釋文考釋第１４６、１４９頁，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馬承源主編：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八）》第９２—９３、２４３頁，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馬承源主編：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第１３４頁，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參看何有祖： 《上
博五零釋二則》，簡帛網，２００６年３月３日，犺狋狋狆：／ ／ 狑狑狑．犫狊犿．狅狉犵．犮狀 ／狊犺狅狑＿犪狉狋犻犮犾犲．狆犺狆？犻犱＝２５６。

荆門市博物館： 《郭店楚墓竹簡》第９２、２０５—２０６頁，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馬承源主編：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第１１９頁。 何有祖： 《上博五〈弟子問〉校讀札記》，簡帛
網，２００８年４月５日，犺狋狋狆：／ ／ 狑狑狑．犫狊犿．狅狉犵．犮狀 ／狊犺狅狑＿犪狉狋犻犮犾犲．狆犺狆？犻犱＝８１４。

馬承源主編：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第２６—２７、１７５頁。

趙平安： 《上博藏楚竹書〈競建内之〉第９至１０號簡考辨》，《新出簡帛與古文字古文獻研究》第２６０—

２６６頁，商務印書館２００９年。

胡平生： 《讀上博藏戰國楚竹書〈詩論〉札記》，載朱淵清、廖名春主編： 《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第

２８０頁，上海書店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劉信芳： 《楚簡〈詩論〉釋文校補》，《考古與文物》２００２年第２期，第

８０頁。 邴尚白： 《上博〈孔子詩論〉札記》，載謝維揚、朱淵清主編： 《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第６６
頁，上海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秦樺林： 《上博簡〈孔子詩論〉辨證》，《古漢語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２期，第６１頁。



因此，“芋”與“荂”、“華”應該是形符相同而聲符不同的異構異體字關係，與“■”應該

是形符不同而聲符相同的異構異體字關係。

戰國時期華氏鼎銘文（《集成》１５０９）有一個用作姓氏的字作“ ”，一般釋爲“杅”。

按古文字偏旁位置不固定，左右結構也可以寫作上下結構，把此字釋爲“杅”有一定道

理。 不過古文字作爲偏旁的“屮 ／ 艸”與“木 ／ 林”經常通用（如《集成》２７３１“捷”字古文

从“艸”，而三體石經古文从“木”），而且一般都寫在字形的頂部，因此我懷疑此字跟

《説文》木部訓爲“所以涂也”的“杅”没有關係，而是“芋”即“華”字的異體。 上文講到

的花朵之“朵”字也是从“木”的，可與“杅”字互證。 草本植物和木本植物都能够開花，

所以“華”字从“艸”、从“木”都是有理據的。 《爾雅·釋草》“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从

“木”似比从“艸”更符合古人的觀念認識。 古文字中華氏除上文所舉“華慶”、“華僕”、

“華疋”之外，還如《集成》２５４７、４４１２“華季益”，《集成》４３８６、４３８７“華”，《陶録》５·１６·

４“華廱”等，比較常見。 考慮到此點，則此字是“芋（華）”字異體的可能性更大。

“華”字在春秋時期就已出現，不過不很常見。 下面只舉一個例子：

（《集成》２２３）

清人段玉裁認爲，“華”字應分析爲从“艸”、“■”聲，與“荂”、“■”也是一字的異體。 〔１〕

其説可從。 其字應該是在“■”字基礎上再加注“艸”旁而形成的，所从“艸”和象盛開

花朵之形的偏旁都表意，屬於清人王筠所説的累增字。 大概是因爲“■”所从比較象

形的盛開花朵之形訛變作“■”，失去表意作用，爲明字義，才在其上加注“艸”旁的。

此屬於疊加表意偏旁的做法。 上文討論的“芋”、“杅”和“荂”三字，則屬於改换表意偏

旁的做法，其中“荂”字還改换了聲符。 用類屬偏旁代替原有的象形偏旁，是漢字簡化

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法。 如古文字“雞”、“鳳”等字本从比較象形的“雞”、“鳳”等形，

因爲二字寫法過於繁複，也由於文字偏旁的類化、同化趨勢，後來才改爲表意較爲籠

統的類屬偏旁“鳥”或“隹”。 “芋”、“杅”和“荂”三字也應該是這樣，大概是因爲“■”所

从比較象形的盛開花朵之形寫法過於繁複，或者因爲已經訛變作“■”，失去表意作

用，才用筆畫相對簡單、表意較爲籠統的類屬偏旁“艸”或“木”代替原有的表意偏旁。

“芋”、“杅”二字雖然字形簡單，但容易跟芋頭之“芋”、杅槾之“杅”等字相混，只有

“芋”字在戰國時期流行了一段時間，到了秦漢時期就已被“華”字代替。 “荂”字古文

字中還没有見到，推想也是爲替代“芋”、“杅”而造的一個後起形聲字，但没有競争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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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段玉裁： 《説文解字注》第２７５頁。



“華”字，始終没有流行起來。 取得勝利的“華”字終究還是筆畫太多，不方便書寫，因

而又造了一個从“艸”、“化”聲的“花”字，一直通用至今。 而“華”則只用來表示相關的

引申義，後又簡化爲“华”。

三、釋“郵”

“華”字就討論到這裏，下面附帶談一下“郵”字的構形。

《説文》邑部：“郵，境上行書舍。 从邑、垂。 垂，邊也。”對於“郵”字从“垂”，嚮來治

文字學者皆無異議，只是在“垂”是意符還是聲符上略有分歧。 〔１〕我認爲“郵”字根本

就不从“垂”，無論作意符還是作聲符都不合適。

《説文》“郵”字説解中的“垂，邊也”是補充解釋“郵”字何以从“垂”的，認爲“郵”字

的本義是邊境上的郵驛，所以才會以表邊境義的“垂”作爲意符。 《説文》解説字形一

般是用“从某从某”或“从某某聲”之類的術語，只有在字形的理據性不是特别清楚明

晰時，才加以補充説明。 例如示部認爲“示”从“二（上）”从“三垂”（三個下垂的筆畫），

从“三垂”的意思不是很明顯，所以補充解釋説“三垂，日、月、星也”。 正因爲需要補充

説明之字的理據性不是特别清楚明晰，所以許慎等漢代小學家也往往搞錯。 例如上

述的“示”字，根據古文字可知中間的一横一豎本象神主之形，上邊的一横、左右的一

撇一捺都是後加的羨符，没有理據性可言。 許慎的補充説明是不正確的。 “郵”字與

此相類，《説文》特意補充解釋其字爲何从“垂”，正説明其字是否从“垂”不是没有任何

疑問的。

《説文》説解的條例一般是先列篆形，再説解本義，再分析字形。 但在説解中往往

牽合字形，導致與故訓不盡相合。 這一現象將另文討論，這裏只舉一例。 《説文》堇

部：“堇，黏土也。 从土，从黄省。”又：“艱，土難治也。 从堇，艮聲。”根據古文字，“堇”

本作“■”，後加“火”旁，“火”旁又訛變作“土”，遂成爲“堇”字。 古文字“堇”經常用作

艱難之“艱”，後在其上加注聲旁“艮”，造出“艱”字。 也就是説，“艱”字是一個雙聲符

字，所从“堇”、“艮”二旁皆聲，而“堇”字根本就不从“土”，《説文》對此二字的説解都是

錯誤的。 按古書“艱”只訓作“難”，並無“土難治”之説。 〔２〕許慎之所以如此説解，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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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福保主編： 《説文解字詁林》第６５５７—６５５９頁，中華書局１９８８年。 李圃主編： 《古文字詁林》第六册
第２６２—２６３頁，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宗福邦等編： 《故訓匯纂》第１９０５頁，商務印書館２００３年。



非别有所據，而應該是因爲所謂意符“堇”从所謂“土”，爲照顧到意符的字形，才生造

出“土難治”之説的。 從古書用例和故訓資料來看，“郵”字的本義應該就是“行書舍”，

並非本來只有“境上行書舍”才能稱爲“郵”，後來才詞義擴大，一般的行書舍也可以稱

爲“郵”。 試想，一般的行書舍如果一開始不稱爲“郵”，肯定會有别的名稱。 而古書中

没有任何資料表明稱 “郵”之前還有其他稱呼，正説明一般的行書舍一開始就稱爲

“郵”。 因此，《説文》説解中“境上”二字，是許慎根據“郵”字形中有“垂”，認爲是邊境

之義，爲照顧到這個“垂”字，才添上去的，並非許慎别有所據。 既然“境上”二字本没

有根據，从“垂”也就没有理據。

“郵”字中古音屬喻母三等尤韻，喻三歸匣，尤韻上古或歸之部或歸幽部，音韻學

家因其在《詩·小雅·賓之初筵》中與“僛”押韻，又與“尤”字經常通用，“僛”、“尤”都

屬之部，因而把“郵”也歸入之部。 〔１〕按《孟子·公孫丑上》“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

命”，郭店《尊德義》簡２８—２９與之相當的一句話“郵”作“■”，“■”从“虫”、“又”聲，可

能是“蚘”字異體（“尤”从“又”得聲）。 〔２〕上古音“又”、“蚘”都屬匣母之部，可以佐證

“郵”字古音確屬匣母之部。 上古音“垂”屬禪母歌部，聲母和韻母都跟“郵”字遠隔，所

以其字不大可能以“垂”爲聲符。

“垂”字从“土”从“■”。 上文已經講過，古文字“■”字形有不同的來源，是由許多

不同的文字或偏旁經過相同的或類似的形體變化才變作“■”字形的。 因此，“郵”所

从之“垂”很可能並不是垂下之“垂”，而是别的字。 上文所述諸作“■”字形的字中有

一個字恰好跟“郵”字讀音相近，那就是“■”。

《説文》夲部：“■，疾也。 从夲，卉聲。 拜从此。”又於手部“拜”字下説：“■音忽。”

則上古音“■”屬曉母物部。 此“■”大概跟《楚辭·離騷》“日月忽其不淹兮”之“忽”記

録的是同一個詞，《廣雅·釋詁一》作“■”。 〔３〕古文字中跟“■”有關的字據冀小軍先

生、陳劍先生等的研究， 〔４〕其韻母屬幽部，聲母有端組、見組和精組三種讀音（這三個

讀音未必是同一個字），讀音屬精組的就是今天的 “棗”字，讀音屬見組的可能就是

“郵”字所从。

讀音屬見組的“■”字，其形體變化上文已經討論過，下面只説它在古文字資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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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用法：

（１） 子曰： 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教此以失，民此以煩。 《詩》云：“彼求

我，則如不我得。 執我■■，亦不我力。”（郭店《緇衣》１８ １９）

（２） 子曰： 唯君子能好其匹，小人豈能好其匹？ 君子之友也有向，其惡有方。 此

以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 《詩》云：“君子好■。”（郭店《緇衣》４２ ４３）

（３） 使■之■除於■之所證。 與其■、有怨不可證。 同社、同里、同官不可證。 昵

至從父兄弟不可證。 （包山１３８反）

（４） 丕顯皇祖烈考，■匹先王，恭勤大命。 （《集成》８２）

例（１）、例（２）出自郭店 《緇衣》，所引 《詩》分别出自《詩·小雅·正月》和《周南·關

雎》。 前者“執我■■”，《禮記·緇衣》和傳本《詩》與之對應的文字都作“執我仇仇”；

後者“君子好■”，《禮記·緇衣》與之對應的文字作“君子好仇”，傳本《詩》與之對應的

文字作“君子好逑”。 〔１〕例（３）爲名爲舒■之人的取證請求，二“■”字應讀爲仇敵之

“仇”，是説同舒■有仇、有怨的人不能作證。 〔２〕例（４）“■匹”應讀爲“仇匹”，“仇”與

“匹”同義連言。 〔３〕 “■”、“■”从“■”聲。 上古音“仇”、“逑”都屬群母幽部，可見“■”

字古音屬群母幽部或與之相近的音。

上古音群母與匣母音近，李新魁先生有專文討論， 〔４〕可以參看。 幽部與之部關

係密切，也有許多學者指出過。 《詩·商頌·長發》以“球、旒、休、絿、柔、優、遒”押韻，

都屬幽部字，但《禮記·郊特牲》鄭玄注引“旒”作“郵”。 如是，則屬之部之“郵”與屬幽

部之“球、休、絿、柔、優、遒”等合韻，又與 “旒”音近通假。 《易·繫辭上》“旁行而不

流”，陸德明《釋文》：“流，京作留。”《詩·邶風·旄丘》“流離之子”，陸《釋文》：“流，本

又作鶹。”按《爾雅·釋鳥》作“鶹鷅”，上博《鶹鷅》簡１作“婁栗”。 〔５〕 “旒”、“流”从

“■”聲，“鶹”从“留”聲。 《墨子·節用中》“飯於土塯，啜於土形”，《史記·李斯列傳》

“塯”作“匭”，《韓非子·十過》作 “簋”。 按二字都是 “簋”字的異體，“塯”从“留”聲，

“匭”从“軌”聲，而“軌”从“九”聲。 上文已講過，从“九”聲之“仇”與从“■”聲之字音近

古通。 此可證“郵”與“■”聲也音近古通。 因此，“郵”字所从之“垂”應該是从“土”、

“■”聲之字，在“郵”字中作聲符。 “裘”字在《詩·豳風·七月》中與“貍”押韻，在《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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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承源主編：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八）》第１１３頁。



風·終南》中與“梅”押韻，在《小雅·大東》中與“來、服、試”押韻，所以音韻學家一般

把它歸入之部。 這與早期金文“裘”从“又”聲相合。 但西周中期金文已改从“求”聲

（如《集成》４０６０、９４５６等），説明至遲到西周中期時“裘”字已讀入幽部。 上文已經講

過，“郵”與从“又”聲之“■”、“尤”音近古通，從“裘”字異體可知“又”聲與“求”聲音近

古通。 而从“求”聲之“逑”又與“■”聲音近古通，此也可證“■”、“郵”二字古音相近。

因此，“郵”字可以以从“■”聲之字爲聲符。

根據以上分析，我認爲“郵”極可能是一個从“邑”、“垂”聲的形聲字。 不過此“垂”

非垂下之“垂”，而是讀音屬端組幽部之“■”的變體。 我們知道，古文字經常在字形下

部的竪筆上加一横或兩横，如上文所引“棗”字。 “郵”所从“■”很可能就是這種加兩

横的形體，並非从“土”从“■”之字。

附記：本文初稿原有討論“丢”、“早”二字構形的内容，認爲“丢”來源於讀音屬幽

部端組的“■”字、“早”所从之“十”字形是讀音屬精組幽部之“■”的省變。初稿寫成

後，曾先後請趙平安、陳劍、蘇建洲、李春桃等先生審閲指正，綜合他們的意見删去了

這兩部分内容，並完善了原稿中的一些不成熟内容，謹此表示感謝！

又：本文爲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出土先秦古書與《禮記》形成

研究”（批准號：１３ＹＪＣ７７００２９）、江蘇省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古文字考釋方法

研究”（批准號：２０１３ＳＪＢ７４００１１）階段性成果。

（李桂森　江蘇師範大學國際學院助教；

劉洪濤　江蘇師範大學語言科學學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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